“教学名师”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

一、申报条件
“盘锦英才计划”教学名师重点支持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，能够潜心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师德师风高尚，对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有重要创新，教学成果和教学质量突出，在学生培养方面作出贡献的教师。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政治立场坚定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，教书育人，立德树人；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，教学成果和教育质量突出，在学生培养方面有突出贡献；在教育领域享有较高声望，师生群众公认，无违反新时代高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情况。
2.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。
3.非现任校级领导（承担教学任务的除外）。
4.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教师应具有中国国籍，在国内高校工作1年以上，在聘。港澳台地区专家已在内地(大陆)工作1年以上、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专家在中国工作1年以上的，也可申报；高中等职业院校教师在理论教学能力、生产一线实践经验等方面具有较高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指导作用；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在教育教学等方面能够因材施教，具有“授人以渔”的指导作用。
5.已入选“盘锦英才计划”教学名师的不可重复申报。
（二）资格条件
1.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教师人选，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6学年（2020-2026学年）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96学时/学年，其中每学年必须为本科生主讲一门课程(医学专业任课教师按教学时数计算，本科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60学时/学年，含案例教学和临床带教)。
2.高等职业学校人选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作经历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近6学年（2020-2026学年）平均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）不少于180学时/学年。
3.中等职业学校人选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作经历，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近6学年（2020-2026学年）平均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）不少于180学时/学年。
4.普通中小学校人选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近6学年（2020-2026学年）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180学时/学年，其中每学年必须为中小学生主讲一门主干课程。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人选参照普通中小学校人选要求。
二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报推荐。符合遴选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并就申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师德师风等签署意见，高、中等及以下学校经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后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申报。教育行政部门对属地申报人选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，按申报要求组织专家评审，择优推荐人选。公示期间收到异议材料，须按照程序开展调查，并以事实为依据出具书面材料。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参照以上遴选申报条件组织专家评审，择优推荐人选，并将相关材料单独报送到市教育局。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市教育局受理汇总遴选材料，并对遴选材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。
（三）专业评议。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议，对人选进行评价赋分，根据成绩提出建议名单。
（四）审定公示。建议名单经市教育局党组审议通过，报市委人才办统一汇总，提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采取一定形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（五）印发名单。对公示无异议的教学名师，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印发名单，颁发入选证书，落实相关政策。
三、其他要求
1.申报人员、举荐单位及审核单位应履行各自职责，按照要求报送相关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骗取财政资金等不良行为发生。相关部门严肃追究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。 
3.申报材料电子版请到盘锦市教育局官方网站（https://jyj.panjin.gov.cn/2026_03/16_12/content-555306.html）下载，纸质版一式三份（公章、签字页不得漏项），相关书面材料和电子版材料报送至市教育局机关党委办公室（人事科），电子版以光盘报送内容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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